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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购及新建河南区域部分电厂脱硫脱硝装置 

开展特许经营的关联交易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  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重庆远达烟气治理特许经营有限公司所

属河南九龙环保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河南九龙”）投资新建国家电

投河南电力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河南公司”）所属焦作丹河电厂异

地扩建 2×100 万千瓦机组上大压小工程（以下简称沁阳电厂一期）

脱硫、脱硝装臵及收购其所属国家电投集团新乡豫新发电有限公司

(以下简称新乡电厂)、国家电投集团南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

称南阳电厂）、国家电投集团平顶山热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平东电

厂）三个电厂的脱硝装臵，实施特许经营。 

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通过，

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。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

批准。 

 公司所属河南九龙新建及收购上述脱硫脱硝装臵实施特许经

营业务有利于公司扩展特许经营业务规模，符合远达环保战略发展方

向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为进一步扩大公司特许经营规模，促进公司环保设施的专业化管



理，经河南九龙与河南公司协商一致，拟投资新建河南公司所属沁阳

电厂一期脱硫、脱硝装臵及收购其所属新乡电厂、南阳电厂、平东电

厂三个电厂的脱硝装臵，实施特许经营。 

由于沁阳电厂、新乡电厂、南阳电厂、平东电厂为国家电力投资

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公司的所属企业，而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

为公司第一大股东，故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

规定，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上述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通过，

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。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，过去 12 个月

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发生相关的同一类型

关联交易达到 3000 万元以上，且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

对值 5%以上，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1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 

（1）沁阳电厂 

公司名称：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沁阳发电分公司 

企业性质：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

成立时间： 2015年01月20日 

负责人：李斌 

注册地址: 沁阳市产业集聚区沁北园区 

经营范围： 在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授权范围内负

责焦作丹河2×1000MW机组异地扩建项目的开发、建设、经营和

管理，电力、热力经营。电力设施的承修及维护，电力设备及配



件销售。 

实际控制人：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

（2）新乡电厂 

公司名称：国家电投集团新乡豫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

企业性质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成立时间：1999年11月03日 

法定代表人：许金莹  

注册资本：65000.00万元 

注册地址：新乡市凤泉区宝山路１８４号 

经营范围：电力、热力生产及供电、供热（凡涉许可凭证经

营）。 

实际控制人：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

2016年主要财务指标：资产总额为225938.27万元，净资产为

-200680.14万元，营业收入为87318.85万元，净利润为-1537.98

万元。 

（3）南阳电厂 

公司名称：国家电投集团南阳热电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成立时间：2005年05月20日 

法定代表人：张彬  

注册资本：2000.00万元 

注册地址：南阳市高新区人民北路1363号 



经营范围：投资、组织开发建设2＊200MW供热机组项目（法

律、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的应经审批方可经营的项目，凭有效许可

证或资质证核定的范围经营，未获得审批前不得经营） 

实际控制人：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

2016年主要财务指标：资产总额为163544.17万元，净资产为

-80903.17万元，营业收入为57302.89万元，净利润为-8078.59

万元。 

（4）平东电厂 

公司名称：国家电投集团平顶山热电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成立时间：2003年09月30日 

法定代表人：梁华军  

注册资本：34000.00万元 

注册地址：平顶山市矿工路东段 

经营范围：电力、热力和粉煤灰产品的开发、生产、销售；

房屋租赁。（上述经营范围法律法规有限制的凭许可证经营） 

实际控制人：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

2016年主要财务指标：资产总额为124686.27万元，净资产为

-15954.14万元，营业收入为62498.19万元，净利润为-9327.7万

元。 

3、沁阳电厂、新乡电厂、南阳电厂、平东电厂与公司之间在

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。 

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

（一）交易的类别:新建及购买资产。  

（二）标的资产： 

1.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

本次标的资产包括拟投资新建河南公司阳电厂一期脱硫、脱硝

装臵及收购河南公司所属新乡电厂、南阳电厂及平东电厂三个电厂的

脱硝装臵，实施特许经营。 

为实现氮氧化物达标排放，2014年由河南九龙分别对新乡电厂、

南阳电厂和平东电厂实施了脱硝改造，其中：新乡电厂两台机组烟气

脱硝装臵分别于2014年8月、11月投运；南阳电厂两台机组烟气脱硝

装臵分别于2014年10月、12月投运；平东电厂两台机组烟气脱硝装臵

分别于2014年12月、2015年6月投运。由河南九龙投资建设沁阳电厂

一期项目，拟于2017年年底投运。收购的三个电厂脱硝装臵投运以来，

由电厂自主运行维护，各项监测指标均达到国家排放要求。 

2.收购资产的审计、评估情况  

南阳电厂、平东电厂和新乡电厂分别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河南分所其截止 2016年 9月 30日的资产脱硝资产进行

了审计，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瑞华豫专审字【2016】41090223、瑞华

豫专审字【2016】41090315、瑞华豫专审字【2016】41090222 审计

报告。 

2016年 9月 30日，资产转让方分别组织评估机构北京中同华资

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南阳、平东、新乡脱硝资产进行了评估，评估基准



日为 2016年 9月 30日，出具了评估报告分别为中同华评报字（2016）

第 891号、中同华评报字（2016）第 892号、中同华评报字（2016）

第 893号，资产所有方现已完成资产评估备案手续。各电厂的评估值

具体如下：  

序号 单位 

账面净值 

（万元） 

评估增值率 

评估价值 

（万元） 

预计收购价格（万元） 

1 南阳电厂 6,486.78 -7.37% 6008.4 7029.828 

2 平东电厂 7,606.83 -7.49% 7037.22 8233.5474 

3 新乡电厂 8,326.53 -7.12% 7733.42 9030.9654 

收购价格以评估价值加上增值税进行预计。 

3、收购资产的尽职调查情况 

2016年5月河南九龙聘请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对收购资产进行

了尽职调查，结论是：根据新乡电厂、南阳电厂、平东电厂提供的资

料及本所律师核查，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，新乡电厂、南阳电厂、平

东电厂拟交易烟气脱硝装臵来源合法，权利人新乡电厂、南阳电厂、

平东电厂均依法存续，且拟交易烟气脱硝装臵权属清晰，不存在抵押

以及其他使该项资产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，不存在被司法机关查封、

扣押情况以及其他使该项资产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。 

4、交易方案及交易价格 

由河南九龙投资建设沁阳电厂一期脱硫脱硝项目，预计总投资

为37903万元。由河南九龙收购南阳电厂2×210MW机组、平东电厂2

×210MW机组、新乡电厂2×330MW机组三个电厂的脱硝装臵，实施特



许经营。本次收购三个项目脱硝资产的交易价格预计为24294.34万元

（含税）。总投资预计为62197.34万元。 

5、人员安臵 

在资产交割后，在满足安全生产的前提下，通过劳务输入方式

从电厂借用人员，经培训后从事生产运行工作，不足部分由特许经营

公司内部调派解决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 

（一）资产收购协议的主要条款  

交易双方：甲方为河南九龙、乙方分别为新乡电厂、南阳电厂和

平东电厂 

交易价格：本次收购三个项目脱硝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24294.34

万元（含税），其中南阳电厂脱硝资产交易价格为 7029.828万元（含

税）、平东电厂脱硝资产交易价格为 8233.5474万元（含税）、收购新

乡电厂脱硝资产交易价格为 9030.9654万元（含税）。 

期间损益：标的资产在资产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损益归

资产转让方（即平东电厂、新乡电厂、南阳电厂）所有，在此期间与

标的资产相关的任何义务和责任也由资产转让方承担。 

付款条件：河南九龙与资产转让方签订资产收购协议后五个工作

日内，河南九龙向资产转让方支付资产转让价款的 50%；河南九龙与

资产转让方签订的资产交割确认书生效后的五个工作日内，河南九龙

向资产转让方支付资产转让价款的 30%；剩余 20%的款项待河南九龙

收到资产转让方开具的发票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。   

协议生效：资产收购项目经甲、乙双方依据其章程规定履行完全



部为签署本协议而需履行的内部决策批准程序；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

构完成相关资产评估备案。  

违约责任：协议生效后，当违约方出现重大违约行为时，守约方

有权依法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。  

（二）特许经营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合同主体：甲方分别为沁阳电厂、平东电厂、新乡电厂、南阳电

厂；乙方为河南九龙 

特许经营期：特许经营期与主机同寿命，其中沁阳电厂不低于

20年；南阳电厂脱硝装臵特许经营期原则上不低于 13年；平东、新

乡电厂脱硝装臵特许经营期原则上不低于 12年。 

环保电价：脱硝电价为 0.01 元/千瓦时（含税），超洁净电价补

贴根据技改投入情况双方再行协商。 

五、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

公司与河南公司已成功开展了多个电厂的脱硫脱硝特许经营项

目，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。本次项目实施后，有利于公司扩展特许经

营业务规模，符合远达环保战略发展方向；有利于公司实现河南区域

整体管理的模式，是公司整合区域环保设施运营的又一次实践。 

六、履行的审议程序 

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收购及新

建河南区域部分电厂脱硫脱硝装臵开展特许经营的议案》，会议应到

董事 14人，实到董事 11人，委托出席 3人，会议符合《公司法》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表决结果：赞成 9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，

关联方派出的 5 名董事回避表决，通过率 100%。上述关联交易尚需

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

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：我们认为收购及新建河南区域

部分电厂脱硫脱硝装臵开展特许经营，有利于公司扩展特许经营业务

规模，符合远达环保战略发展方向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：认为远达环保拟新建及收购沁阳电

厂、平东电厂、新乡电厂、南阳电厂脱硫脱硝装臵开展特许经营业务，

其目的是进一步扩展远达环保特许经营业务规模，实施区域化管理模

式，符合远达环保战略发展方向，有利于提高公司在环保市场的市场

份额和经济效益，关联交易内容合法有效、程序合法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、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在本议案的表决

过程中，本次交易的关联方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派出的董事回避了

表决。同意该事项。 

 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书面审核意见：审计委员会经过认真

审阅，认为本次项目实施后，有利于公司扩展特许经营业务规模，符

合远达环保战略发展方向，是公司整合区域环保设施运营的又一次实

践。收购项目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础确定，定价依据

合理。议案内容合法有效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

中、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同意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董事会决议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 

3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

4、审计报告 

5、评估报告 



       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


